
关于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规范检测工作的意见 

为了加强研究生学术规范，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严明

学术纪律，经研究决定应用“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

对我校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进行学术规范检测。

具体意见如下。 

一、检测对象与内容 

检测对象为所有申请我校博士、硕士以及专业学位人员的学

位论文。检测内容为学位论文正文部分（从绪言（或引言、导论）

至最后结论）。 

二、检测时间安排 

论文检测分两阶段进行： 

第一阶段为论文答辩前。在学位申请资格审查结束后，由学

位办公室根据情况收集全部或随机抽取部分学位论文进行检测。

所有需要检测的论文都应在规定的时间内送交学位办公室，若超

过规定时间视为放弃本次学位申请。 

第二阶段为论文答辩后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开会之前。 

由各学院（部）将本单位通过论文答辩、在第一阶段检测中

总文字复制百分比＞15%的学位论文及时收集后送交学位办公室

进行第二阶段检测。 

三、检测结果的处理 

在第一阶段检测中： 

论文总文字复制百分比≤15%的，可视为通过检测，不再进

行二次检测。但关键内容涉嫌复制的，应由相关学院（部）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进行认定，并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

对 15%＜总文字复制百分比≤30%的论文，应由论文作者本

人及其指导教师写出书面说明，并且对论文进行修改，在获得学

院同意后方可参加论文答辩。 

对 30%＜总文字复制百分比≤50%的论文，要求论文作者及

其指导教师写出书面说明，并且对论文进行修改，修改后需要复

检一次。若总文字复制百分比仍然＞30%，原则上本次不受理学

位申请事宜，研究生在半年后可重新提交论文，提出学位申请。 

对总文字复制百分比＞50%的论文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

织专家进行认定，对构成抄袭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，取消学位

申请资格，并视情节对其指导教师进行处理。 

在第二阶段检测中： 

对 15%＜总文字复制百分比≤25%的论文，经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认定，对构成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应作出

“暂不授予学位”的决定，并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。 

总文字复制百分比＞25%的论文，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

专家进行认定，构成抄袭、造假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应作出“不

授予学位”的决定，并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。 

上述总文字复制百分比计算中不包括正常引用论文作者本

人已公开发表的成果。 

四、本意见自发布之日始实施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
